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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大學辦理境外雙聯學位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

106.03.17 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 

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  明 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雙聯學位，

係指本校與境外學校依簽訂

之學術合作書面約定，協助

所屬學生於原校修業至少滿

三個月後，至合作學校進

修，並於符合本校及合作學

校畢業資格規定後，分別取

得本校及合作學校之同級或

跨級學位。 

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境外雙聯學位，

係指本校與境外學校依簽訂

之學術合作書面約定，協助

所屬學生於原校修業至少滿

三個月後，至合作學校進

修，並於符合合作學校畢業

資格規定後，分別取得本校

及合作學校之同級或跨級學

位。 

一、 學位之發給
係符合該校之畢
業資格。 

二、 為避免誤解
而作文字修正。


